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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工业新区社湾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招商项目书

一、项目概述

社湾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改造范围为：

社湾村位于柳州市东南部的鱼峰区，拟改造片区东临桂海高

速公路，西临柳江，南临白云大桥，北临静兰大桥；社湾村存量

土地城规内约 2200 亩，城规外山林地约 3300 亩，现状住宅房屋

约 46.8 万㎡（其中，个人有证房屋约 13.43 万㎡，已改造个人

有证房屋约 1.84 万㎡；个人无证房屋约 33.37 万㎡，已改造个

人无证房屋约 6.17 万㎡），钢架结构约 2.53 万㎡，已改造钢架

结构约 0.18 万㎡，构筑物约 0.22 万㎡，已改造构筑物约 0.02

万㎡；拟改造村庄范围内涉及约 900 户，户籍人口数约 3201 人，

已改造户数约 169 户，户籍人口数约 546 人。上述数据为预估数

据，最终数据以调查数据为准。上述补偿仍需按现行政策计算安

置改造范围内的合法户。

社湾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拟通过对 社湾村 改造范围内的集

体土地进行整体征收及整村改造，带动该片区土地的整体开发，

构建以高品质居住为主，商务、购物、休闲、娱乐为辅的“中央

居住区”。依托阳和工业新区规划，打造高品质住宅居住区。

二、项目名称：阳和工业新区社湾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三、项目要求：



- 2 -

1.根据《柳州市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柳政办〔2016〕160

号）第十八条计算安置用地面积。安置用地内开发建设的建筑物，

一部分用于安置补偿，剩余部分依法上市交易，平衡改造成本，

在安置用地内基本实现改造成本与收益平衡。

另对项目涉及周边基础设施、公共配套设施进行建设。

2.根据项目用地现有的条件，拟采取“整体拆迁，整体过渡，

混合安置与集中安置相结合”的方式实施。

3.配建条件：回迁安置房建设与开发商品房建设须同期进行，

配建比为 1：2，即：建设回迁安置房1㎡可同期开发商品房2㎡。

4.项目实施的必要条件：

（1）报名参加本次招商的企业需提供其注册资金、企业资质、

开发经验、资金证明、规划设计方案等相关材料，在中选后按《柳

州市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柳政办〔2016〕160 号）要求，投资

企业与社湾村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成立项目公司,须在阳和工业新

区内注册登记。该项目公司由阳和工业新区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成

为实施单位。

（2）参加选商的投资企业在评选之日前向监管部门指定的银

行账号存入保证金 5000 万元，如中选，该款项作为风险保证金。

当项目的中途退出机制触发时，阳和工业新区管理委员会有权无条

件使用该项目风险保证金用于项目善后处置。

参加选商的投资企业如未能中选，该款项在 15个工作日内予

以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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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项目《实施方案》获得柳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一个月内，

因本城中村改造项目全面铺开，实施单位需向建设监管方指定的专

项资金池存入 1.5亿元备用资金，备用资金用于土地出让金，安置

房建设资金等土地二级市场开发建设的相关费用，可根据项目开发

建设进度支付相关费用。专项资金池内备用资金最低设限不低于

3000 万元。专项资金池内备用资金最低设限可根据项目进度调整，

按安置房建设进度相应比例进行核减。当专项资金池内备用资金低

于最低设限时，实施单位应在 10个工作日内补足，否则将触发项

目的中途退出机制。

（4）在本项目《实施方案》获得柳州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按

相关缴款通知书下达日期后 10个工作日内，实施单位从公司账户

中直接足额拨付缴款通知书相应的征地、拆迁补偿款等资金。

（5）承担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前已产生的各项相关成本。

阳和管委会在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前，城中村改造范围内所确

定的征地、拆迁成本均予以认可，并且填补阳和管委会已经支付的

征地补偿款、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生活补助）、房屋拆迁补偿

款、安置费、过渡费及项目涉及的各项征地拆迁工作经费、基础设

施建设等费用。

四、建设标准

1.安置房住宅建设标准：安置小区按柳州市中高档高层住宅

小区标准建设。

2.安置房住宅户型设计：要求功能齐全，面积合理，房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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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宜居宜租，可适应不同家庭人口的生活方式变化的需求，安

置房户型以村集体确定的户型为准。

五、出让条件

1.安置用地的开发权以出让的方式供地，将回迁安置房建设

的成本与安置用地的开发权相结合。通过对各安置用地的综合测

算，在结合各出让地块的范围、用途、规划指标、土地取得成本、

安置比例、开发合理利润等因素后，综合设定出让条件，以“招

拍挂”方式公开出让。

2.根据安置情况及建设要求（规划指标、回建套数及面积）、

规定完成的时间、小区建设所需的资金、开发收益等因素捆绑，

按照《柳州市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柳政办〔2016〕160 号）第

二十三条要求设定土地出让条件，参与竞争的企业必须按照柳州

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社湾村城中村改造实施

方案》及社湾村改造范围内的村集体认可的安置方案实施，并由

阳和工业新区管理委员会监督实施。

3.竞得企业作为各安置用地的开发主体，负责按《柳州市阳

和工业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社湾村

城中村改造实施方案》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要

求，完成各地块内的商品房建设并提供相应比例的回迁安置房。

注：项目书涉及的土地面积及建筑面积以相关部门确定为准，

涉及金额均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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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工业新区社湾村城中村改造投资企业

评选办法

一、评选原则：

（一）评分方法

采用综合单项评分的方法（满分 100 分），分两个环节进行

评分，第一环节：由评选部门代表按照《综合评分表》第 1-3 条

相应的单项内容进行评分。第二环节：由企业介绍方案。由评选

工作组成员共同对照《综合评分表》第 4 条单项进行评审评分，

统一对符合单项条件的企业确定该项相应分值。

（二）评委构成

评选部门代表由各相关部门抽取 1 人，共 7 人组成。评选工

作组由评审专家从柳州市规委会专家库抽取 5 人、阳和工业新区

管委会部门代表抽签确定 2 人及社湾村村民委员会代表共 9 人

组成，在整个评选过程中评选工作组负责确定实施单位的评审工

作。

阳和工业新区纪检监察部门派工作人员进行监督、计分。

二、评选的单项条件及分值

（一）企业综合实力（30 分）

1.注册资金（满分 6 分）：

（1）参选人或参选人控股及控股参选人的企业（控股≥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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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缴（实缴）≥1亿元，得 6 分；

（2）参选人或参选人控股及控股参选人的企业（控股≥51%）

注册资金及认缴（实缴）<1亿元，不得分。

2.企业资质（满分 4 分）：

（1）一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得 4 分；

（2）二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得 3 分；

（3）三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得 2 分；

（4）四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得 1 分。

3.开发经验（满分 15 分）：

（1）具有城中村改造、土地熟化开发建设经验的企业，得

10 分；

（2）近 3 年内参与组织实施柳州市城中村改造项目的企业，

得 5 分。

4.资金证明（满分 5 分）：

参选人或参选人控股及控股参选人的企业（控股≥51%）在：

（1）自有资金或授信额度证明总额为 5 亿元以上的，得 5

分；

（2）自有资金或授信额度证明总额为 2亿元至 5亿元的，得

3 分；

（3）自有资金或授信额度证明总额为 2 亿元以下的，得 2

分。

自有资金或银行授信证明开具有效期截止日应在选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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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截止时间后 6 个月以上。

（二）资金保障（25 分）

1.保证金（满分 10 分）：

在评选之日前向监管单位指定的银行账号存入保证金 5000

万元的企业，得 10 分。

2.专项资金（满分 5 分）：

在评选之日前出具承诺书，承诺中选后在监管单位指定银行

账号内存入的 5000 万元保证金作为项目风险保证金由监管单位

监管；同时承诺在本项目《实施方案》获得柳州市人民政府批准

一个月内，向专项资金池存入 1.5亿元备用资金，得 5 分。

3.征地拆迁资金（满分 5 分）：

在评选之日前出具承诺书，承诺在本项目《实施方案》获得

柳州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按相关缴款通知书下达日期后 10个工作

日内，足额拨付缴款通知书相应的征地、拆迁补偿款等资金，得 5

分。

4.承担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前已产生的各项相关成本。（满分

5 分）

在评选之日前出具承诺书，承诺认可本阳和管委会在城中村

改造项目实施前，城中村改造范围内所确定的征地、拆迁成本均

予以认可，并且填补阳和管委会已经支付的征地补偿款、失地农

民养老保险补贴（生活补助）、房屋拆迁补偿款、安置费、过渡

费及项目涉及的各项征地拆迁工作经费、基础设施建设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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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5分。

（三）合作意向（10 分）

1.与村集体签署的合作意向文书。

（四）设计方案（35 分）

1.红线范围内安置用地规划方案（满分 15 分）：

（1）项目规划方案很好，规划总平图能很好地符合现有的

控规条件，与片区环境融合程度高的，得 15 分；

（2）项目规划方案一般，规划总平图能较好地符合现有的

控规条件，符合片区环境设计的，得 10 分；

（3）项目规划方案较差，规划总平图基本符合现有的控规

条件，基本满足片区环境要求的，得 5 分。

2.回建安置房设计方案（满分 20 分）：

（1）回迁安置地块规划总平及效果图、功能分析、交通流

线及消防分析、绿化景观分析、日照分析（每项 1 分，满分 5 分）；

（2）建筑单体外立面设计及效果图（3 分）、夜景灯光（2

分）（满分 5 分）；

（3）安置房可选户型 5 种及以下（5 分），5 种以上（10 分）。

三、评选流程

1.主持人宣布社湾村城中村改造投资企业评选办法、评选纪

律。

2.由主持人按报名先后顺序启封参选单位提交的密封资料

袋，逐一向部门代表和评选工作组展示参选资料，部门代表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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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工作组对各参选单位提交的每一项资料进行确认。第一环节：

由评选部门代表按照《综合评分表》第 1-3 条相应的单项内容进

行评分。第二环节：由企业介绍方案，时间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

由评选工作组成员推选一位组长并由组长主持共同对照《综合评

分表》第 4 条单项进行评审评分。

3.当参选单位的资料在两个环节评分后，主持人对已确认的

单项材料进行唱分，并由记分员记录在综合评分表上进行总分合

计。

4.评选工作组对各参选单位的评分结果根据最高分的原则

确定中选单位（阳和工业新区社湾村城中村改造实施单位）。最

高总得分相同的，评选工作组在最高总得分相同的参选单位范围

内进行二次不记名投票；两次最高总得分均相同的，由评选工作

组讨论决定中选单位。

5.由主持人向各参选单位宣布中选单位。

本次评选采用封闭方式进行，评选过程保密。评选工作组成

员及参与评选的有关工作人员不得透露对参选单位的评审和比

较、中选人的确定情况及与评选有关的其他情况。

四、参选单位报名须提交以下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企业法人代表证书

3.企业 2019 年度审计报告

4.企业介绍手册（资金、资质、开发经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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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需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

6.自有资金或授信额度证明

7.资金保障承诺书

8.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文本及演示文稿）

注：涉及金额均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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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工业新区社湾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投资企业综合评分表

企业名称 ：

序号 考核指标
考核要

素
分值 评分细则

单项指

标得分

1

企业综合

实力（30

分）

注册资

金
6分

1.参选人或参选人控股及控股参选人

的企业（控股≥51%）认缴（实缴）≥1

亿元，得 6分；

2.参选人或参选人控股及控股参选人

的企业（控股≥51%）注册资金及认缴

（实缴）<1 亿元，不得分。

企业资

质
4分

一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得 4分；

二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得 3分；

三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得 2分；

四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得 1分。

开发经

验
15 分

1.具有城中村改造、土地熟化开发建设

经验的企业，得 10 分。

2.近 3年内参与组织实施柳州市城中村

改造项目的企业，得 5分。

资金证

明
5分

参选人或参选人控股及控股参选人的

企业（控股≥51%）在：

1.自有资金或授信额度证明总额为5亿

元以上的，得 5分。

2.自有资金或授信额度证明总额为2亿

至 5亿的，得 3分。

3.自有资金或授信额度证明总额为2亿

以下的，得 2分。

（自有资金或银行授信证明开具有效

期截止日应在选商文件提交截止时间

后 6个月以上）

2
资金保障

（25 分）
保证金 10 分

在评选之日前向监管单位指定的银行

账号存入保证金 5000 万元的企业，得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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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

金池
5分

在评选之日前出具承诺书，承诺中选后

在监管单位指定银行账号内存入的

5000 万元保证金作为项目风险保证金

由监管单位监管；同时承诺在本项目

《实施方案》获得柳州市人民政府批准

一个月内，向专项资金池存入 1.5 亿元

备用资金，得 5分。

征地拆

迁资金
5分

在评选之日前出具承诺书，承诺在本项

目《实施方案》获得柳州市人民政府批

复后，按相关缴款通知书下达日期后 10

个工作日内，足额拨付缴款通知书相应

的征地、拆迁补偿款等资金，得 5分。

承担城

中村改

造项目

实施前

已产生

的各项

相关成

本

5分

在评选之日前出具承诺书，承诺认可本

阳和管委会在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前，

城中村改造范围内所确定的征地、拆迁

成本均予以认可，并且填补阳和管委会

已经支付的征地补偿款、失地农民养老

保险补贴（生活补助）、房屋拆迁补偿

款、安置费、过渡费及项目涉及的各项

征地拆迁工作经费、基础设施建设等费

用。得 5分。

3 合作意向（10 分） 10 分
与村集体签署的合作意向文书，该项总

分 10 分。

4
方案（35

分）

红线范

围内安

置用地

规划方

案

15 分

1.项目规划方案很好，规划总平图能很

好地符合现有的控规条件，与片区环境

融合程度高的，得 15 分；

2.项目规划方案一般，规划总平图能较

好地符合现有的控规条件，符合片区环

境设计的，得 10 分；

3.项目规划方案较差，规划总平图基本

符合现有的控规条件，基本满足片区环

境要求的，得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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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建安

置房设

计方案

20 分

1.回迁安置地块规划总平及效果图、功

能 分析、交通流线及消防分析、绿化

景观分析、日照分析（每项 1分，满分

5分）；

2.建筑单体外立面设计及效果图（3

分）、夜景灯光（2分）（满分 5分）；

3.安置房可选户型 5种及以下（5分），

5种以上（10 分）。

（1-4 项）综合单项得分合计

记分员（签名）： 评选工作组（签名）：

年 月 日

注：涉及金额均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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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1）

我方自愿参加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社湾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

施单位评选，并作出以下承诺：

一 、如我方被选中作为项目实施单位，向监管单位指定的银

行账号存入的保证金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0,000 元）作为

项目风险保证金由监管单位监管。

二、在本项目《实施方案》获得柳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一个月

内，我方再按约定向专项资金池存入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150,000,000 元）（不含¥50,000,000 元风险保证金）作为项

目备用资金。

三、当 资 金 池 内 备 用 资 金 低 于 人 民 币 叁 仟 万 元 整

（¥30,000,000 元）时，我方在 10个工作日内补足备用资金余额

至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 元）。

四、在项目中途触发以下退出机制时，阳和工业新区管理委员

会有权不返还我方已经存入的风险保证金，用于项目善后工作：

1.我方在 10 个工作日内未能在将项目专项资金池金额补充至

原计划数额，影响项目实施进度的。

2.在市相关部门下达征地、拆迁等相关费用缴款通知后，我方

未按要求支付相关款项，造成无法按约定支付征地、拆迁补偿款及

过渡费的。

3.我方在竞得回建集中安置用地后，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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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造成土地被收回的。

4.因我方回迁安置房建设资金保障不力，造成回迁安置房建设

停工一个月以上的(不可抗力除外)。

5.在本项目回建集中安置用地土地公开出让时，我方不参与竞

价、造成土地流拍的。

6.我方或其主要股东单位因非法集资造等违法犯罪行为对本

项目造成风险的。

7.未经政府、村集体等项目利益相关方同意，我方股权变更的。

8.我方负责的回迁安置房建设出现重大质量和安全事故的。

9.在施工过程中，因我方原因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一个月以上，

并经审查核实的。

10.我方或其主要股东的其他不诚信行为及债权债务对本项目

造成重大风险的。

承诺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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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2）

我方自愿参加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社湾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

施单位评选，并作出以下承诺：

一 、在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社湾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

案》获得柳州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按相关缴款通知书下达日期后

10 个工作日内，足额拨付缴款通知书相应的征地、拆迁补偿款等

资金。

二、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即触发退出机制，阳和工业新区管理

委员会有权不返还我方已经存入专项资金池内的风险保证金，用

于项目善后工作：

1.我方在 10个工作日内未能在将项目专项资金池金额补充至

原计划数额，影响项目实施进度的。

2.在市相关部门下达征地、拆迁等相关费用缴款通知后，我方

未按要求支付相关款项，造成无法按约定支付征地、拆迁补偿款及

过渡费的。

3.我方在竞得回建集中安置用地后，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价

款，造成土地被收回的。

4.因我方回迁安置房建设资金保障不力，造成回迁安置房建设

停工一个月以上的(不可抗力除外)。

5.在本项目回建集中安置用地土地公开出让时，我方不参与竞

价、造成土地流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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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方或其主要股东单位因非法集资造等违法犯罪行为对本

项目造成风险的。

7.未经政府、村集体等项目利益相关方同意，我方股权变更的。

8.我方负责的回迁安置房建设出现重大质量和安全事故的。

9.在施工过程中，因我方原因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一个月以上，

并经审查核实的。

10.我方或其主要股东的其他不诚信行为及债权债务对本项目

造成重大风险的。

承诺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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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3）

我单位自愿参加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社湾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实施单位评选，并作出以下承诺：

我方对阳和管委会在社湾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前，社湾村城

中村改造范围内所确定的征地、拆迁成本均予以认可，并且同意填

补阳和管委会已经支付的征地补偿款、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生

活补助）、房屋拆迁补偿款、安置费、过渡费及项目涉及的各项征

地拆迁工作经费、基础设施建设等费用。

承诺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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